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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40607202100241

乐平镇中心城区C区14.15.16地块南侧道路
（新城中路）工程

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新城路中路

1、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年后尚未开工的，建设单位（
个人）应当在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原许可机关申请办理延期
手续，延长期限不得超过六个月。未办理延期手续或者办理延
期手续逾期仍未开工的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自行失效。  2、
建设工程开工前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
质的单位放线，并申请验线。未经验线，建设工程不得开工。

2021年02月23日

佛山市自然资源局

道路长度为700米;道路宽度为24米。

佛山市三水海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


	



